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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14年第 12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0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 402 會議室 

主席：張委員惠文(確認案)、陳委員麗玲(審議案)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紀錄：林慧美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 確認案： 

「馬偕醫學院校園整體開發建築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報告」確認審查會 

決議：確認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肆、 審議案： 

「新北市廢棄物處理資源中心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設計建築面積、建蔽率、容積率、容積樓地板面積、總樓地板

面積及綠化面積增加、停車位數量與配置調整、新增篩分單元

優化處理設施及建築配置調整)」第 1次審查會 

一、 決議：補正後通過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並依下列意見詳實補正，俾利書件

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一) 本案經檢核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規定，同意以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 

(二) 應強化說明變更建築面積及各項面積異動之計算依據及補充總樓地

板面積增加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並說明異動對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之

影響評估。 

(三) 本次變更優化製程，應說明調整設施設備之目的性及需求性。 

(四) 請加強本案建築基礎型式安全性之說明，並補充擋土工程變更是否增

加施工車輛交通、剩餘土石方、噪音及空污影響評估。 

(五) 請補充電動車充電之防救災應變措施。 

(六) 餘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充辦理。 

(七)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修訂本由承辦單位確認後，提送委員會

確認通過。 

二、 委員（單位）審查意見如下： 

(一) 委員審查意見： 

1. 面積計算方式調整，宜補充外牆厚度、長度，以瞭解對照表中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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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數字之來源（P.4-5,6）。 

2. 變更項目中之基礎工法、道路、地面高程（GL）、滯洪池、地下室等

均與挖填有關，土方量何以不變宜說明。 

3. 工程餘土方量 43,003.08m3與附件 A3-3 之面積計算表中所列挖填數

量不一（P.4-6）。 

4. 由 A3-1 及 A3-3 表示資料變更前後新建容積樓地板面積未變，均為

7,009.51m2，與對照表不一，宜釐清。 

5. 總樓地板面積增加 2,145.9m2，似欠合理宜（增加 27％）宜檢視釐清

（P.4-7）。 

6. 邊坡穩定安全性表中環境條件列有 NWL, HWL 等，與本案有無相

關？（P.4-31）。 

7. 對照表第 9 項 m3改為 m2，第 12 項 7,283.65 改 7,282.93（見第 5 項）

（P.4-5）。 

8. 本案環評案已於民國 111 年 3 月已通過新北市環保局之審查，因配

合「新北市廢棄物處理中心興建營運轉移案（BOT）案」加強山坡地

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第一次變更設計中，建議本案提出環說書之變

更內容對照表，例如原核定設置之 W2-1、W2-2 擋土牆，其基礎位

置與營運中之飛灰固化廠接近，為避免施作基礎開挖影響基礎及地

下設施結構建議變更擋土工法。 

9. 本環評書之變更內容對照表中四項主要變更項目如下： 

(1) 建築面積計算方式調整：計算方式由「牆心計算」改為「牆皮計

算」，請說明此二方法計算方式之不同？經由牆皮計算結果，除

容積總樓地板面積增加 535.37m2及設計綠化面積 2,145.9m2，其

他建築面積、設計建蔽率，設計容積率及實設空地面積均原面積

差異不大，其中增加面積較大者，為綠化面積，綠化區位均與原

案地點相同，會提高環境綠化效益。 

(2) 建築配置調整：本次調整部分建築配置，將樓層高度統一為 4.5

公尺；可提升結構系統穩定性與施工效率，總樓地板雖增加

2,145.90m2，另綠化面積增加 108.96m2，有利於綠美化效益。由

於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引進更多入住人口？增加之污染物處理

及環境污染及交通量等之關連須評估。 

(3) 處理流程與設備配置優化： 

此項變更可以提升底渣篩分效率，金屬回收率及再生粒料品質，

並避免風選作業中因氣流變化導致效率不穩定及能耗較高之問

題，有助於資源再利用之效率。 

(4) 整體符合性：本變更案 

a. 未涉及基地面積範圍擴大。 

b. 處理流程與配置優化，可以提升各項處理設備之動能績效，

提升金屬回收，再生粒料品質。 

c. 綠化面積比原案增加，對基地之綠美化會有不少效益。 

d. 容積總樓地板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均有增加，預期比原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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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更多之人口及增加交通量，建議提出污染處理及交通量增

加量及解決方法。 

10. 為何改變建築面積計算方式？ 

11. 各樓層高度為何不統一為 4.5m？B1F 為何設計為 4m？ 

12. B 棟基礎基腳與筏基併用，不符「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13. 請說明地下水位高度。 

14. 變更內容之用詞請檢討。如建蔽率等應加「設計」二字。 

15. 請補充電動車充電之防救災應變措施。 

16. 本案因流程調整及建築配置之微幅調整，對環境無負面影響。 

17. 增加地下室及 3F 會議室之理由及合理性宜補充。 

18. 調整之停車位是否會影響綠地的面積，宜說明。 

19. 本次變更建築面積增加約 12％，綠化面積增加 4％，本基地位於山

坡綠地，應在綠化面積再加強規劃。 

20. 總樓地板面積增加 2,145.9m2，佔原總樓地板面積 7,940.55m2增加量

為 27％，非 11.46％，請確認樓地板面積增量比例。 

21. 請補充增加會議室的尺寸及配置位置。 

22. 本次“變更”按 P.8 係源自“數值修正”與“功能改善”，惟由 P.12（屬牆

厚設計由 35cm→70cm）、P.13（接受坡審委員建議“增加地下室結合

擋土”…）；建議應： 

(1) 變更理由及其內容修正的必要性及安全性。 

(2) 數值計算的合理性。 

作說明與文字修正，以符合本次變更理由與原則。 

23. 加強說明為何面積計算方式調整由牆心→牆皮，總樓地板面積由

7,940.55m2增加至 10,086.45 m2，增加幅度近 25％？ 

24. 補充說明為何刪除風選可以達成製成的優化？合理性？ 

25. 本次變更調整，綠建築標章的申請如何因應？ 

26. 請補充擋土工程變更後，尤其是擋土排樁增加後，是否連動增加施

工車輛交通、剩餘土石方及噪音空污影響評估。 

27. 本次變更項目涉及工程剩餘土方，是否有空間於現地以挖填平衡處

理？ 

28. 樓地板面積增加 27％，是否須重作環評，應補充說明。（為何以環差

變更申請？）依 P2-2 為原以牆心計算調整為牆皮計算，會增多少樓

地板面積？應補充。 

29. 本次變更內容有 4，對於建築配置調整之說明，應具體標註共有幾

處，補充於變更前後對照表中，較為明確。 

30. 本案位於山坡地，變更擋土工法，業經主管單位於 113 年 7 月 5 日

及 114 年 3 月 3 日函同意「水土保持計畫」及「加強山坡地雜項執

照審查核定變更設計」（P4-1 及附錄一 A1-6~12），近年地震、強降

雨發生頻率大幅提高，於設計設施、施工期安全，均應留意，提升社

會及氣候韌性。 

31. 本案預擬標的在於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工程總進度達 98.01％，應



4 

 

屬合理。期待於綠地增加、能源能效提升、社會回饋等方向強化。 

32. 屋頂城市花園以太陽光電系統取代之細節請具體說明。 

33. 「透光板」的設置雖可增加採光。但在炎熱的台灣，該建物為「工

廠」型態是否可能增加熱輻射？是否增加空調的耗能？敬請整合分

析。 

(二)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見) 

1. 本次變更設計，增加樓地板面積，應檢討廠內衍生車輛之車種、數

量，並應滿足內部停車需求、避免停車需求外部化。 

2. 請套繪最大型車輛轉彎軌跡，確認車輛進出動線順暢。 

3. 請補充廠內大型車輛停車空間及數量，且尖峰時段大型車輛不得出

廠，以降低尖峰時段之交通衝擊。 

4. 廠內各種車輛動線交織，請檢討車輛轉彎軌跡確保動線無虞。 

(三)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書面意見) 

1. 按建築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及內政部 88 年 7 月 1 日（88）台內營字

第 8873613 號函說明二（略以）：「…基於行政與技術分立原則，建

管人員就建造執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予以審查，其餘項目

由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就其專業技能方面負完全責任，主管建築

機關則處於監督管理之地位，以明確劃分權責…」，另內政部 95 年

10 月 3 日營署建管字第 950051168 號函說明二（略以）：「…主管建

築機關僅就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以查核…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有關法

令規定審查；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設計簽證負

責…。」，合先敘明。 

2. 依來函卷附資料涉及本局審議案「新北市廢棄物處理資源中心環境

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查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前經貴局 111

年 4 月 1 日新北環規字第 1110575098 號函核准在案。本次環境影響

說明書變更為配合 111 樹建字第 448 號建造執照第 1 次變更設計，

於申報竣工勘驗前完成環境影響評估變更程序，既經申請單位檢附

變更內容對照表說明，本局無意見。 

3. 以上僅就卷附書面資料檢視結果，如有偽匿、不實之情形肇致他人

生命財產安全之損害，當事人應依法負其責任；餘請貴管逕依規定

卓核；日後申請建築執照時若有法令修正變更，仍請依申請當時法

令規定辦理。 

(四)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本案總樓地板面積，新建部份總樓地板面積由原說明書之

6,768.73m2，變更為 8,825.93m2，增加達 30%；請更新原附件 7 之溫

室氣體增量計算，並檢視本案之節能減碳措施效益。 

 

伍、 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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